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示範獎勵辦法 

經濟部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9 日經能字第 09904602280 號令訂定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再生能源發展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將權限事項委任本部能源局或委託其他機

關或機構辦理。 

第 三 條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應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辦法認定，並符合下列條

件，始得獎勵： 

一、設置方式係與建築物整合或以附加整合方式取代部分建材。 

二、總裝置容量超過十峰瓩。 

三、屬新品設備。 

前項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係採非雙面玻璃模組者，其設備應符合下列認證

標準或規格之一；採用雙面玻璃模組者，其模組製造廠應有一模組取得下列

認證標準或規格之一： 

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ＣＮＳ)：ＣＮＳ１５１１４或ＣＮＳ

１５１１５。 

二、國際電工委員會標準(以下簡稱ＩＥＣ)：ＩＥＣ６１２１５、ＩＥ

Ｃ６１６４６或ＩＥＣ６２１０８。 

三、日本工業規格(以下簡稱ＪＩＳ)：ＪＩＳ８９９０或ＪＩＳ８９９

１。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採認之標準或規格。 

第 四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購置獎勵金額依下列基準核計： 

一、採用非雙面玻璃模組者：每峰瓩以新臺幣八萬元為上限。 

二、採用雙面玻璃模組者：每峰瓩以新臺幣十萬元為上限。 

前項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生產之電能適用本條例第九條規定之躉購費率

者，其獎勵基準不得超過其每峰瓩設置成本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躉購費率計

算參數採用之設置成本之差額。 



第 五 條   海洋能發電設備應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辦法認定，並符合下列條件

者，始得獎勵： 

一、發電機組可轉換海洋溫差能、鹽差能、波浪能、洋流能或潮汐能為

電能，並將產出電力引接應用或與電業併聯，且可展示海洋能發電

應用功效之整體設備。 

二、總裝置容量五瓩以上。 

三、屬新品設備 

第 六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海洋能發電設備，每瓩購置獎勵金額以新臺幣二十五萬

元為上限。但超過一百瓩部分，每瓩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上限。 

第 七 條   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計畫於國內設置之發電設備符合第三條或第五條

規定者，得於購置前檢具下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示範獎勵。但每一申

請案獎勵總額不得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 

一、設置計畫書（含裝置容量、規格、電力品質、系統安全、配置說明、

維護規劃）。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影本。但申請人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以機關

函文為之。 

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證明影本。 

四、總購置費用明細及每（峰）瓩平均成本之估算書。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文件。 

申請文件不符前項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內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 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遴聘相關機關（構）代表及專家、學者擔任委員，審查

本辦法之申請獎勵案。 

申請獎勵案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審查通過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核定其設

置計畫及每（峰）瓩獎勵金額。 

設置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不得變更。但申請人有正當理由者，

得於核定之日起十個月內，填具變更計畫書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核

准者，始得變更。 



第 九 條   申請人應自計畫核定之日起一年內，依其計畫內容完成發電設備之設

置，並向中央主管機關請領獎勵金額；逾期未請領者，視為放棄獎勵。 

申請人未能於前項期間完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請領獎勵金額者，得於該

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以書面敍明理由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一次，展延

期間不得超過一年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辦法所定應取得電業執照、自用

發電設備登記證或申請完工證明之期限。 

第 十 條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請領獎勵金額，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領款申請書及經核定之設置計畫。 

二、獎勵金額領據。 

三、發電設備製造商出具之新品保證書。 

四、發電設備完工照片及位置圖。 

五、發電設備購置證明。 

六、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第三條第二項各款標準或規格之模組認證文

件。 

七、發電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裝置容量證明文件，或其產品型錄及符合

國內外相關檢測標準之原廠性能測試報告影本。 

八、經申請人或其代理人簽署之完工驗收文件。 

九、發電設備依建築法規定應取得之使用執照影本。但依法得免申請建

造或雜項執照者，得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

師簽證文件及該簽證文件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之文件影

本代之。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於前項申請案件準用之。 

發電設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通過者，始撥付獎勵金額；查驗未通過

者，申請人得於改善後申請複驗，改善期間以三個月為限，改善期間屆滿前

得申請展延，但展延期間不得超過三個月。 

發電設備未通過查驗或未於規定期間內改善並申請複驗通過者，不予撥

付獎勵金額。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再生能源發展基金支應；中央主機關每年應公告

獎勵之額度。 

第 十二 條   受獎勵者自受領獎勵金額之日起五年內，應遵守下列事項： 

一、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不得將發電設備轉讓、拆除或遷移。 

二、發電設備損壞且無法修復者，應具明理由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 

三、逐年編具運轉資料年報，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依中央主管機

關之通知，補充或說明其資料。 

中央主管機關於前項期間內得派員查核發電設備設置及運轉情形，受

獎勵者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十三 條   受獎勵者申請文件有虛偽不實或違法情事，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其示

範獎勵之核定。 

受獎勵者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示範獎勵核定之

全部或一部： 

一、設置或使用情形與核定之設置計畫內容不符，且情節重大。 

二、違反前條第一項各款之一或第二項規定，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依前二項規定撤銷或廢止示範獎勵之核定，受獎勵者三年內不得再申

請示範獎勵。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